吉林省低空经济重点企业统计
调查制度主要内容

一、调查目的
为准确、及时、全面反映吉林省低空经济发展情况，为各级政府和低空经济管理部门制定政策和规划提供依据，为低空企业生产、经营、投资、决策做好服务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的有关规定，特制定本统计报表制度。
二、调查内容
吉林省低空经济重点企业生产运行情况，主要包括资产总计、营业收入、从业人员等内容。
三、调查对象及范围
调查对象为低空经济重点企业，调查范围为吉林省全域。
四、调查方法
采用重点调查、典型调查方法。
五、组织方式
[bookmark: _GoBack]吉林省发展改革委为组织实施单位，各市（州）发改部门具体负责收集辖区内重点企业运营数据。填报单位通过纸介质、磁介质等方式向对应的接收单位进行报送。
六、数据发布
本调查制度的各项指标数据仅供内部分析使用，不对外发布。

